昆山市建设局

昆建〔2008〕117号

关于印发《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办法》的
通  知

开发区规建局、花桥经济开发区规建局，各镇建管所，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为提高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整体管理水平，认真执行建设部《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激励建筑施工企业增强竞争意识，自觉做到企业市场行为规范化、场容场貌秩序化和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标准化，积极争创安全文明施工工地，经征求多方意见，我局对原《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办法》进行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昆山市建设局
          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抄 报：苏州市建设局，昆山市委任雪元常委

抄 送：市安监局、监察局，各有关单位

打字：王 亮                校核：张利军              共印：150份

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和安全防护标准，认真执行建设部《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激励建筑施工企业增强竞争意识，自觉做到企业市场行为规范化、安全管理程序化、场容场貌秩序化和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标准化，积极争创安全文明施工工地（以下简称“文明工地”），促进全市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整体管理水平提高，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昆山市级文明工地” 具体评审工作由昆山市建筑行业协会组织实施。“苏州市级文明工地”、“江苏省级文明工地”、“国家级施工安全文明工地”须由已申报“昆山市级文明工地”并经初步考核，由协会推荐经市建设局同意后方可申报，同时接受上级部门的考核与评审。 
第三条  市建筑安全监督站受市建设局委托对全市建设工程“文明工地”的评比活动进行监督，可对不符合“文明工地”评选标准的申报工地进行否决。协会应在每月5日向市建筑安全监督站提供上月所申报的各级文明工地申报汇总表。市建筑安全监督站将根据每月汇总表所列的项目进行文明施工与安全生产的日常动态监管，同时在协会评审前5个工作日内提供每个申报工程的监管意见。 


第二章  评审组织 

第四条  为确保“文明工地”评审工作的科学性，体现评审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成立昆山市建筑行业协会“文明工地”评审委员会，下设现场考核专家组，考核、评审工作由协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昆山市建筑行业协会“文明工地”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3～5名、委员若干名。人员由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处主要成员和建设局分管局长、建筑业管理科科长、市建筑安全监督站站长及相关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文明工地”的评审工作，落实评选办法，召开审定会议，审定初评结果，研究解决评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 
评审委员会会议必须由评委本人参加，不得委托代表出席。 
现场考核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按照“文明工地”考核标准具体负责对全市申报“文明工地”的现场检查考评，并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要求对检查考核情况进行记录与汇报。 
秘书处的主要职责：负责对申报“文明工地”材料的汇总、整理及归档，组织布置“文明工地”日常的检查和考评工作，做好评审会召开的各项筹备工作，及时发布与公示“文明工地”信息。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昆山市级文明工地”的申报条件为： 
（一）民用、公用、工业建筑：建筑面积应不小于5000m2； 
（二）其他建筑工程：其工程合同额应大于200万元人民币。 
“苏州市级文明工地”、“江苏省级文明工地”、“国家级文明工地”的申报条件按上级评审组织的要求申报。 
以上申报工程必须是在一次合同和一张施工许可证范围之内，不允许对同一合同和同一施工许可证内的工程进行拆分申报“文明工地”。 

第四章  申报办法和要求 

第七条  凡在我市进行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只要符合基本建设程序的工程，均可申报受评“文明工地”。 
第八条  “文明工地”的申报必须是已领取工程施工许可证，进入施工阶段后，由企业直接将《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申报表》及施工许可证复印件递交市建筑行业协会。 
第九条  “文明工地”必须严格按照建设部《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规范施工，做到安全达标、文明整洁。 
第十条  凡申报参评“文明工地”的单位必须有工会组织，项目部必须设有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台帐。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要做到“五个一”。施工现场项目部必须建立农民工业余学校。  

第五章  评审标准 

第十一条  “昆山市文明工地”的评定标准，详见《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考核评分表》。 
第十二条 现场考核专家组应严格按照《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考核评分表》进行考评， 参评的工程在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综合考评中达不到85分或考评中有一个以上考核子项为0分的将取消考评资格。 

第六章  评审程序 

第十三条  对每个申报“文明工地”的工程实行动态监督，并接受不定期的现场考评，原则上分三次进行考评，但不得少于二次考评： 
第一次：首层首次支模结束，砼浇注前后； 
第二次：为首层首次砼浇注后至工程进度至60%之前；                                                            
第三次：为主体完工后完整脚手架拆除前； 
各企业在以上三个时段施工前半个月，到昆山市建筑行业协会申报现场考核，协会对所申报现场考核的工地随机抽取。 
对于申报工程建筑范围较大、高度较高、施工周期较长，各单体工程形象进度参差不齐的，由协会决定是否增加考评次数。 
其他建筑工程参照执行。 
每次考评由协会负责拍摄工地现场检查录像。                                                                                                                                                                                                            
第十四条  工程竣工后，施工企业填《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推荐表》报市建筑行业协会。市建筑行业协会组织评审委员会结合市安监站日常监管意见，对报送的考评资料及现场考评情况进行审核，通过质询、评议后，对申报的工程进行投票。对获三分之二评委赞成票并经公示无异议的工程即为本年度“昆山市文明工地”。由昆山市建筑行业协会颁发“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荣誉证书，并在证书上注明各参建单位名称。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已获得省、苏州市“文明工地”的，如发现后期施工达不到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考核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将建议取消省、苏州市“文明工地”的称号。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附件： 
1.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考核评分表 
2.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申报表　 
3.昆山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工地评选推荐表 

